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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建规〔2022〕5 号

关于加强物业小区
管道燃气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县区住房城乡建设局，柳东新区建设局、阳和工业新区（北部

生态新区)规建局，各管道燃气经营企业、物业服务人、房地产

开发企业、装饰装修企业，燃气协会、物业协会、房地产业协会、

装饰装修协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近年来，我市燃气行业发展迅速，管道燃气的普遍使用,为

广大市民生活提供了极大方便。但由于燃气属于易燃易爆物品，

如果管理、使用不当，将会造成灾难性后果，危及广大业主生命

财产安全。为加强物业小区管道燃气安全管理，根据《城镇燃气

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83 号）《物业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 666 号）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燃气管理条例》《广西壮族自治区

物业管理条例》《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》及相关标准、规

范和要求，现将物业小区管道燃气安全管理有关规定通知如下：

一、管道燃气经营企业要进一步加强与物业服务人的沟通协

作，不断提高服务质量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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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管道燃气经营企业负责物业小区燃气供应的安全管理

工作，要建立健全燃气供应安全评估和风险管理体系，发现燃气

安全事故隐患时，应及时采取措施消除安全隐患。并应当根据国

家、自治区有关规定及行业技术规范向最终用户提供装表到户、

维护到户、收费到户的服务。

（二）管道燃气经营企业要加强与物业服务人的联系，对每

个小区指派至少一名工作人员负责沟通协调，做好一对一服务，

并在小区显著位置或者公示栏公布企业 24 小时服务电话。

（三）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应制定燃气安全使用年度宣传计

划、宣传方案等，并开展培训；制定小区燃气使用应急预案，印

发至各小区，定期组织物业服务人开展免费演练培训，指导物业

服务人熟悉小区公共部位燃气设施的位置、安全使用方法、应急

处置措施等，提高物业小区燃气供应管理水平。

（四）管道燃气经营企业按照国家及地方有关规定定期进行

入户安全检查，进行安检前应与物业服务人联系，并在小区内公

布燃气安检相关信息。燃气经营企业对长期到访不遇、拒绝入户

安检、拒不整改形成安全隐患的用户要建立相关台账，并提醒用

户加强安全检查。

（五）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应依法经营，积极履行燃气安全管

理职责，接到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燃气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隐患报告

后应及时处置；接到小区内动土施工作业的通知后应及时查明工

程施工范围内地下燃气管线情况，派专业人员进行现场指导，不

断提升服务水平，主动接受社会公众监督。

二、物业服务人、装修人及装饰装修企业和房地产开发企业

应积极配合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做好物业小区燃气安全管理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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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

（一）物业服务人在对小区公共区域进行物业管理时，发现

有可能危及燃气设施和安全警示标志的行为，有权予以劝阻、制

止；经劝阻、制止无效的，应当立即告知管道燃气经营者或者向

燃气管理部门报告，并配合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及时消除安全隐

患。

（二）物业服务人要明确至少一名工作人员对接管道燃气经

营企业，依法配合开展小区内的燃气安全有关工作。

（三）物业服务人应协助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开展小区燃气安

全宣传教育工作。

（四）物业服务人应当将户内装修工程禁止擅自拆改燃气设

施等禁止行为告知业主或者住宅使用人（以下简称装修人）和装

修人委托的装饰装修企业，并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

予以明确相关禁止行为内容。物业服务人发现装修人或装饰装修

企业存在擅自拆改燃气设施等行为，应当劝阻、制止，并将检查

记录存档；已造成事实后果或拒不改正的，应当立即告知燃气经

营者或者向燃气管理部门报告。

（五）物业服务人不得拒绝持有合法证件的管道燃气经营企

业工作人员进入小区开展安全宣传、安全检查、日常维护、维修、

应急抢险等正常业务活动，并为燃气正常业务活动提供便利。

（六）物业服务人应积极配合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开展的入户

安全检查等相关工作，配合建立长期无人居住和拒绝入户安检住

户台账，配合提醒用户加强安全检查。

（七）装修人、装饰装修企业进行装饰装修作业前，涉及室

内燃气表表后管（预埋）安装的，要及时告知管道燃气经营企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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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接受管道燃气经营企业的指导，要按照相关规范安装。

（八）装修人和装饰装修企业在从事装饰装修活动时，禁止

擅自拆卸、改装、迁移、侵占和覆盖管道燃气设施。若用户需扩

大用气范围、改变燃气用途或者安装、改装、拆除固定的燃气设

施，应当向管道燃气经营企业提出申请，办理相关手续。

（九）房地产开发企业在交房时要配合管道燃气经营企业，

将燃气使用安全基本常识等安全宣传单发放给业主，做好燃气安

全知识宣传工作。

三、行业监管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对物业小区管道燃气安全工

作的监督管理和指导协调

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加强对物业小区管道燃气安全工

作的监督管理和协调，将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履行小区燃气安全管

理工作和房地产开发企业、物业服务人支持、配合管道燃气经营

企业在小区开展燃气安全工作的情况，以及装饰装修活动燃气安

全管理工作纳入监督检查的重要内容。对擅自安装、改装、侵占、

包裹、覆盖燃气设施等违法行为，相关执法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理

并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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